







涞政办〔2024〕xx号


涞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涞源县2024年度财政衔接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
《涞源县2024年度财政衔接资金项目计划》已经县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涞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3月xx日





涞源县2024年度财政衔接资金
项目计划

为认真贯彻落实《河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河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财农【2023】34号）精神，切实加强和规范衔接资金使用管理，结合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工作任务，2024年度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安排如下。
1、 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央、省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县相关会议精神。以“十四五”乡村振兴规划为引领，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目标，以提高衔接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成效为导向，以具体建设项目为抓手，集中使用衔接资金，进一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
（二）编制必要性
通过财政衔接资金项目计划编制，有效解决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稳定就业、培育和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以及补齐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等方面的瓶颈问题，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三）目标任务
在衔接资金的投入和撬动下，通过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稳定就业、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实施，持续巩固和提升脱贫成果，脱贫人口实现可持续稳定增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确保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乡村振兴有序推进。
（四）达到综合效果
通过衔接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脱贫群众致富能力，稳定增加脱贫人口收入和村集体经济收入；培育和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村容村貌明显改观，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
二、资金规模
涞源县2024年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实际，共安排财政衔接资金37274万元，具体情况为：
（一）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资金9431万元，中央财政衔接资金安排项目16个，其中产业发展项目15个，安排资金9336.69万元；项目管理费1个，安排资金94.31万元。
（二）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bookmark: _GoBack]2024年省级财政衔接资金15858万元，省级财政衔接资金安排项目26个，其中产业发展项目21个，安排资金12428万元；易地扶贫搬迁项目1个，安排资金2780万元；基础设施项目1个，安排资金120万元；其他项目2个，安排资金130万元，雨露计划项目1个，安排资金400万元。
（3） 市级财政衔接资金
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资金5723万元。市级财政衔接资金安排项目5个，其中产业发展项目3个，安排资金2723万元；基础设施项目1个，安排资金2880万元；其他项目1个，安排资金120万元。
（四）县级财政衔接资金
2024年县级财政衔接资金6262万元。县级财政衔接资金安排项目45个，其中产业发展项目10个，安排资金1848.31万元；基础设施项目32个，安排资金2856万元；项目管理费项目1个，安排资金405.69万元；就业项目1个，安排资金120万元，其他项目1个，安排资金1032万元。
三、建设任务
（一）产业发展项目
1.安排2022年涞源县直隶黑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及防洪工程、2022年玖兴肉鸡养殖片区粪污发酵处理项目、玖兴肉鸡养殖片区粪污发酵处理项目、玖兴肉鸡养殖病死鸡无害化处理项目、东团堡乡黑木耳菌包厂项目、黑木耳无菌接种车间、白石山镇蔬菜种植大棚项目、河北省涞源县贫困村食用菌（黑木耳）产业扶贫二期项目、河北省涞源县贫困村食用菌（黑木耳）产业扶贫项目配套工程、宏福农业产业园分拣车间项目、核心菌包厂附属设备购置项目、冷库建设项目、中庄村农业产业园柔性温室项目、苹果园建设项目、预制菜加工项目、京冀对口帮扶养猪项目、玖兴养鸡配水项目、玖兴养鸡配电项目、赵家井集中养殖基地、玖兴养鸡中庄基地、玖兴养鸡中庄西沟基地、玖兴养鸡王家湾基地、玖兴养鸡马庄（柳树沟）基地设备、11万头楼房养猪配电项目、中庄西沟导洪沟工程、中庄基地导洪沟工程、示范区分散鸡舍建设项目、赵家井集中养殖配套污水处理工程、养殖场灾后修复工程、楼房养猪消杀车间、柳沟鸡舍集中联建、联建鸡舍保温项目、养猪场配套护坝、玖兴养鸡中庄、赵家井基地项目配套产业路、银坊养鸡场防护项目、金家井乡北黄土岭村护地坝项目共36个项目，资金26336万元。产业及配套项目产权归项目村集体，依托种养效益覆盖脱贫户56016户，126247人。
（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
安排7个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村庄面貌提升项目、涞源县2020年非贫困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涞源县2021年贫困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涞源县2021年非贫困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涞源县2022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涞源县冯村、曲村、狮子峪、黄土岭街道化治理工程、北京环线涞源冯村至曲村段沥青罩面及路线平交工程、涞源县W691锡海线-马跑泉农村公路、马跑泉桥新建工程、涞源县2019年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涞源县上庄乡、乌龙沟乡非贫困村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塔崖驿乡、王安镇、南屯镇、杨家庄镇非贫困村主街道硬化项目、王安镇、杨家庄镇、南屯镇非贫困村通建制村路和通自然村路硬化项目、涞源镇、白石山镇、银坊镇非贫困村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北石佛乡、金家井乡、留家庄乡、水堡镇非贫困村交通基础提升项目、涞源县走马驿镇非贫困村主要街道硬化项目、涞源县2019年贫困农村公路项目一标、涞源县2019年贫困农村公路项目二标、涞源县2019年北石佛乡、金家井乡、上庄乡、乌龙沟乡、王安镇、杨家庄镇、涞源镇、水堡镇、走马驿镇非贫困村交通基础设施提升工程（二期）项目、县城朝阳路罩面工程、涞源县石片至伊家铺段、团圆桥及G112至东杏花段改造工程、涞源县京昆线至烟煤洞改造工程、涞源县鲍家路至大沟、龙虎寺至北上屯及涞驿线红泉村段改造工程、涞源县小河至牛家沟掌、上铺至银炉台改造工程、涞源县金家井乡、白石山镇、涞源镇、王安镇、走马驿镇、北石佛乡2021年度交通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涞源县塔崖驿乡、上庄乡、烟煤洞乡、南屯镇、银坊镇、南马庄乡、水堡镇2021年度交通基础设施提升工程、隋家庄--烟煤洞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涞源镇2022年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南屯镇、泉坊镇2022年农村公路改造工程、东团堡乡、王安镇2022年农村公路改造工程、王安镇、杨家庄镇、北石佛镇2022年农村公路改造工程、金家井乡、杨家庄镇、银坊镇、塔崖驿乡、白石山镇2022年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基础设施提升项目33个，资金5856万元。
（三）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安排偿还易地扶贫搬迁贷款1个，资金2780万元。
（四）雨露计划项目
安排雨露计划项目1个，资金400万元。分别补助2023年秋季，2024年春季建档立卡学生，补助标准1500元/学期。
（五）项目管理费
安排项目管理费项目1个，资金500万元。用于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的编制，地形测量，地质勘探、水土保持、水资源论证等支出。用于项目后期结算、验收等服务类支出。
（六）就业项目
安排就业项目1个，资金120万元。为在县外务工累计3个月以上的脱贫劳动力发放一次性交通和生活补贴。
（七）其他
安排河北省桃木疙瘩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农场奖补项目、金融贴息、市级工作队经费、县级工作队经费4个，资金1282万元。
4、 项目实施
（一）项目申报。
1.村级申报。村级申报由村“两委”、驻村工作队或包村干部根据村情实际和群众发展意愿，在广泛收集资金项目需求基础上，提出项目申报清单并组织召开村“两委”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对申报的项目进行研究评议，确定申报项目，村内公示无异议后，由村委会向所在乡（镇）提交拟申报项目申请。乡（镇）接到村级项目申请后，征求项目所涉及相关县级行业部门意见，组织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对村级申报项目和自主谋划项目的合规性、可行性、必要性、科学性以及项目内容、资金来源与概算、绩效目标、联农带农机制等进行审核，形成乡（镇）项目申报清单。
2.主管行业部门申报。主管行业部门根据全县规划和发展实际，提出县域跨乡镇、规模化入库项目申报清单。主管行业部门向项目所涉及乡、村两级及其它有关县级行业部门征求意见。申报项目的行业部门对项目的合规性、可行性、必要性、科学性以及项目内容、资金来源与概算、绩效目标、联农带农机制等进行审核，部门集体研究通过的项目在项目涉及的乡、村等范围内公示无异议后，向县乡村振兴部门提交项目申请。
（二）项目审核。县乡村振兴部门对各乡镇、行业部门报送的项目是否属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是否符合衔接资金使用方向，是否建立联农带农机制特别是与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等进行审核，并结合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任务进行审核，汇总后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三）项目论证。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组织相关部门对拟入库项目进行研究论证。
（四）项目批复。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定通过的项目在县级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下达批复意见并在县级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告。
（五）项目实施。项目责任单位组织项目实施，在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工程项目招投标制或政府采购制、工程监理制、部门报账制、绩效目标管理制等相关制度规定，对工程质量、进度和绩效目标负责。
（六）项目验收。项目竣工后，由项目主管部门组织项目验收，重大项目可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验收。
（七）资金拨付。资金拨付由项目主管部门按照工程进度及验收情况报县财政部门，财政部门授权支付到项目主管部门和乡镇，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的资料完整性负责。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巩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小组职能，统筹协调各部门，及时研究处理衔接资金具体操作层面遇到的问题，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二）严格程序，规范运行。在财政衔接资金使用工作中，严格按照项目申报、审批程序推进项目建设，对不按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或擅自调整变更项目实施计划的单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项目实施过程中或完工后，项目单位完善相关项目资料，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监督检查。
（三）信息公开，加强监管。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实施单位分别在项目申报、项目批复、项目实施、项目验收等环节通过县政府门户网站、乡镇政府政务公开栏、村务公开栏等平台将项目相关情况及时公开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县审计、乡村振兴和农业、财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项目实施、资金管理进行审计、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县政府汇报，并责成项目实施单位限期整改。
（四）完善绩效考评。进一步完善衔接资金的绩效考评制度。县财政局牵头负责对实施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组织相关部门做好自评，撰写自评报告。县财政局可采取委托第三方评价方式开展重点评价，独立出具绩效评价报告，经财政局各相关绩效评价责任股室验收后提交。
附件1：涞源县2024年度财政衔接资金项目计划。
附件2：涞源县2024年度衔接资金使用计划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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